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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20〕97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三次会议第T20200264号提案的答复

市政协人口环境资源委员会：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我市城市公厕规划布局和建设工作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目前我市共有城市公厕360座（不完全包含加油站、超市、商场内等其他部门负责公厕），分别为：红塔区146座，江川区27座，澄江市30座，华宁县27座，通海县30座，峨山县22座，新平县25座，元江县23座，易门县30座。
二、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厕所革命”决策部署，根据《云南省“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云南省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工作实施方案》安排，为扎实推进玉溪“厕所革命”，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了《玉溪市“厕所革命”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成立了以市长为组长的玉溪市“厕所革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按照省政府统一安排部署，建立工作机制，推进和督促指导县（市、区）“厕所革命”建设、改造工作，确保扎实有序推进；制定务实管用的举措，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强化上下联动、细化目标任务，定期分析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各县（市、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相应成立“厕所革命”组织领导机构，全面加强对“厕所革命”的组织领导。

三、2018-2020年省级分别下达我市城市公厕新改建任务为：29座，29座，31座，其中2019年有69座城市旱厕（通槽式水冲厕）消除任务，2018，2019年均已按省级要求完成了相关建设任务，2020年建设任务已开工建设31座，完工21座。通过“厕所革命”三年行动，我市在原有基础上通过新建一批改建一批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公厕的数量及标准，缓解了规划不合理的问题。为进一步巩固城市公厕建设成效和管理水平，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所有城市要达到“三无三有管理标准（无粪便、无臭味、地面无水渍、有香薰、有手纸、有洗手液）”，我局根据省级要求，以爱国卫生专项行动为契机，多次到各县（市）区进行现场检查，督促指导县区完善管理考核制度，确保城市公厕管理成效，并及时通报存在问题，不达标县区，要求按时整改。

四、城市公厕规划布局的问题

（一）我局已编制《玉溪市城镇公共厕所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已征求完意见，通过专家论证会，待市政府批准后印发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各县（市、区）要编制完善《环境卫生设施专项规划》，将城镇公共厕所的布局、用地、数量、粪污垃圾处理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出规划控制要求。严格按照《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2016）、《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2016）、《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和《云南省城镇公共厕所改造提升技术指引（试行）》等相关技术规范、标准，坚持生态、环保、经济、实用的原则，建立以独立式和附属式公共厕所为主，活动式和社会对外开放公厕为辅的网络格局，形成“布局合理、改建并举、数量充足、方便群众”的城镇公共厕所服务体系。同时我局积极对接规划部门，将城市公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二）各县（市）区目前均结合本县实际，充分利用垃圾中转站、客运站、加油站、公园绿地等公共场所配套建设城市公厕，在发挥公共基础设施作用的同时配建一定数量的公厕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如厕需求，增大城市空间利用率。部分具备条件的城市公厕，通过建设“职工驿站”的方式，给环卫工人及如厕群众提供了休息、热水等便宜服务。（如：红塔区2018年在文化路公厕、云溪宾馆旁公厕建设了两个职工驿站。）
（三）积极探索“以商养厕”等模式。现各县（市）区均在积极探索，通过商铺与公厕结合，公厕大屏广告投放等方式增加公厕管护资金，同时按照经营者负责管理的原则解决公厕管理保洁问题。红塔区、澄江市通过扫码取纸的方式解决供纸问题，一定程度上为如厕群众提供了便宜。各县（市）区在公厕建设过程中，结合旅游特色及本县区域特色，对城市公厕的外观样式，以及标识标牌、制度牌、保洁信息牌进行统一，使城市公厕与城市风貌相协调。（如：2020年对文化路等公厕配备了扫码取纸器、自动喷香机和皂液盒。）
（四）新建小区及棚户区改造配建城市公厕。《公共厕所厕所管理办法》已规定，城市公共厕所坚持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撤则撤原则，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道路拓宽改造、拆临拆违等，全面消除旱厕（含通槽式简易水冲厕）。因城市规划需要拆除城镇公共厕所的，原则上按照“拆一补一、就近建设、先建后拆、优化服务”的要求予以新建。确实无条件先建后拆的，应采取临时性过渡措施方便群众入厕。（如：红塔区2019年底将新兴路、人民路、北门街的老公厕全部由通槽式简易水冲厕改造成独立蹲坑式水冲厕。）

（五）现在各县（市）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引导开发商在商业区、公园广场配建一定数量的城市公厕以满足群众需求。《公共厕所厕所管理办法》中也提出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人民团体等单位厕所对外免费开放，逐步破解群众“找厕难”的难题。（如：红塔区2020年于金水河2号公园配建的城市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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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
（联系人及电话：刘江淇 15096716929）

抄送：市政府办、市政协提案委。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年10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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